
 

 

湛 江 市 财 政 局  
 

 

转发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明确 2024 年度广东省 
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 

学习有关事项的通知 
 

市直各单位，各县(市、区）财政局： 

    现将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明确 2024年度广东省会计专业技

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学习有关事项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湛江市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6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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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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